附件5
[bookmark: _GoBack]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基本要求
	序号
	类型
	要求
	备注

	1
	登记条件
	依法登记的企业、事业单位（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）或社会组织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	

	2
	人员数量
	至少配置 5 名专职或兼职评估人员
	

	3
	人员资格
	评估人员应具有全日制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，有5年以上从事医疗护理、健康管理、养老服务、老年社会工作等实务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背景，具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理解评估指标内容，掌握评估要求。接受老年人能力评估国家标准相关专业培训，考试合格，进入民政部门认可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员数据库。其中2名以上为专职执业（助理）医师、执业护士、康复治疗师或助理级（及以上）社会工作师、中级（及以上）养老护理员。兼职人员应有服务合同。
	




